
附件四

彰化縣政府辦理都市計畫農業區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認定現地勘查表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勘查標的：       市(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勘查結果 備註(圖示)

□實地建物無新增建，認定為舊有合法建

物。

□實地建物為新增建，認定不屬舊有合法建

物。

□實地建物部分為新增建，認定屬舊有合法

建物部分如右:(必要時以圖示表示) 

□實地建物確屬供居住使用。

□實地建物非屬供居住使用。

□實地已無建物。

□其他。

備註

會
勘
人
員

建築管理科 使用管理科 城鄉計畫科 更新發展科 農業處

地政事務所 地方稅務局 鄉鎮市公所 申請人 委託人

其他單位

姓名




